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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规划范围
本次乡镇规划包括镇域全部、镇政府驻地两个层次，规划范围为南大膳镇镇域和漉湖芦苇场场域的全部国土空间,其中南

大膳镇共包括21个村和1个社区，国土空间总面积为15027.00公顷，漉湖芦苇场共包括5个社区及漉湖芦苇场直属，国土空间

总面积为32150.98公顷。

n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其中：2020年为规划基期年，2025年为规划近期目标年，2035年为规划远期目标年。

n 规划原则

规划总则



以上位总体规划和上位专项规划的定位为指导，规划南大膳镇打造



以生态保护为主,保护利用相结合，

规划漉湖芦苇场打造沅江



落实底线约束

n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n 生态保护红线

n 城镇开发边界

。



落实底线约束

n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n 生态保护红线

总面积为28496.67公顷

n 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为51.29公顷



规划构建南大膳镇和漉湖芦苇场“两轴两带两区、两

心一园多点”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依托S313贯穿镇域东西的城乡综合发展主轴、依

托S217-S218形成联系镇域南北的城乡综合发展次轴。

即赤磊航道发展带、大通湖五门闸-煤炭湾航

道发展带。

即南大农业发展区、漉湖芦苇场湿地保护区。

即南大膳镇区、漉湖芦苇场事务中心。

即双学垸产业园。

即各中心村及交通发展节点。

优化空间格局



国土空间保护：耕地资源保护



国土空间保护：生态环境保护

湖南南洞庭自然保护区

分类管控自然保护地

湖南大通湖国家湿地公园，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面积

18.21公顷；湖南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为省级自然保

护地，面积28506.07公顷；规划区域内核心保护区面积

23207.18公顷，一般控制区面积5307.58 公顷。自然保护

地均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 

一般控制区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

禁止开发性 、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

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1

湖南大通湖国家湿地公园

加强农田防护系统建设，构筑生态屏障2



国土空间保护：生态环境保护

湖南南洞庭自然保护区

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坚持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宜湿则湿、宜沙则沙
原则，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3

湖南大通湖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4
规划区域内湿地保护面积为27798.69公顷，分布在漉湖芦苇
场，其中核心区9163.06公顷，缓冲区14052.18公顷，实验
区4583.45公顷。
规划加大现有湿地、重要水源保护地的保护管理力度，重点
开展整治河岸线生态环境，营造自然林带，恢复湿地生态系
统，修复生态景观，促进水资源和森林资源协调发展。

河湖岸线落实与保护5
草尾河、塞阳运河和漉湖内河的河流水域以及堤防、漉湖芦
苇场直属均划入河湖岸线，面积共31,918.59公顷。河湖岸线
类型均属于岸线保护区。河湖划界范围内严格禁止开发污染
项目、控制阻碍防洪、供水、河势稳定和水生态环境保护开
发项目；允许有利于岸线利用与保护的防洪、供水、河势稳
定和生态环境保护开发项目。



国土空间保护：生态环境保护

严格保护南洞庭水利闸等4处文物保护单位和大东口闸等5处不可
移动文物。按照各级政府公布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进行
“原真性”保护、修缮，保护周边其历史环境。4处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为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2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
护范围四向各延伸50米。

1

规划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南洞庭蔡娭毑猫鱼、洞庭开湖祭
祀风俗、洞庭小调和南洞庭竹木雕刻技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的保护及其技艺培训传承，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保护好现有的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基地、传习
所。

2

石城山遗址

天星洲遗址

南洞庭水利闸

南京山遗址



形成

的三级等级规模结构。

国土空间开发：南大膳镇镇村体系

规模等级 村庄名称 职能定位
中心镇区 南大社区 综合服务
一般村 南京垸村 设施农业
一般村 南大河村 特色农业
中心村 小康村 现代农业
一般村 南渔口村 特色农业
一般村 众兴村 设施农业
一般村 义南村 特色农业
一般村 三新村 特色农业
一般村 南大渔村 生态农业
中心村 东堤村 现代农业
中心村 南丰垸村 休闲农业
一般村 双螺村 现代农业
一般村 大东口村 农旅融合
中心村 石东港村 现代农业
一般村 华丰垸村 现代农业
一般村 合利红村 特色农业
一般村 牛洲村 现代农业
一般村 同丰垸村 现代农业
一般村 西福垸村 现代农业
一般村 华胜村 休闲农业
一般村 灵官嘴村 现代农业
一般村 北大市村 设施农业



综合服务功能，场部政治，文化，商贸中心。

区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中心。

生态种养结合湿地旅游的生态农业。

武岗洲社区：以芦苇为依托的生态循环现代农业。

渔业社区：以淡水鱼养殖为主的特色渔业

国土空间开发：漉湖芦苇场镇村体系



国土空间开发：南大膳镇产业发展布局

大力推广优质稻种植，扩充仓储、加工、
销售能力；打造特色淡水鱼养殖基地，孵化养殖双管齐
下；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发展智慧渔业光伏发电项目渔
光互补。

推动新型建材产业园建设，加快机制砂
项目落地，力争打造建成集综合性码头、砂石集散中心、
机制砂工厂、装配式建筑、混凝土沥青搅拌场为一体的
新型建材产业园。扶持建立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支持深
加工企业做大做强。

依托S313、S217交通优势，发展道口
经济，打造交通资源集聚点、经济发展增长点和地区形
象新亮点。挖掘湖乡特色文化，加速推进“以文铸魂，
以文兴产”，探索南大北堤休闲垂钓管理规划方案，落
实沿线民宿等配套设施建设，打造以休闲垂钓为主的休
闲文旅产业。



国土空间开发：漉湖芦苇场产业发展布局

n 第一产业：依托传统种养，全力推进“芦笋采摘、
“芦菌培育”等特种示范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优质高效
农业。积极促进芦苇产业转型，合作实施芦苇修复、芦
菇芦苞、生物质颗粒，盘活场部闲置土地、闲置资产，
规模流转土地，利用农村电商平台，实现产业融合，壮
大集体经济。

n 第二产业：立足本地优势农产品，加大对外对接、
延伸产业链，以新大众、三一通达、湘藜合作社、新盛
合作社等为代表，推进湖鲜食品倍增发展。

n 第三产业：依托漉湖特大桥，加快推进漉湖港区
物流中心建设，发展交通运输业，助力沅江市公铁水联
运。积极对接下塞湖警示教育基地及湿地公园建设，探
索发展湿地生态旅游。配合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为生
态文化旅游建设创造引擎，完善各项商业服务业设施建
设。奠定基础。



国土空间开发：漉湖芦苇场矿产资源利用

n 矿产资源安全底线管控要求：
矿产资源开采区域内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
控方式，编制特殊管控单元的详细规划；对矿产资源的
勘查、开发实行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勘查、
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的方针；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
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污染环境，禁止乱挖滥
采，破坏矿产资源。

n 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
矿产能源发展要坚持节约化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优先在重点开采区内设置矿产资源开发与保护、资源节
约与综合利用工程项目。规划落实漉湖芦苇场重点开采
区“东堤拐河道采砂区”，面积267.30公顷。

东堤拐河道采砂区



n 水运规划
规划“十四五”期间沅水常德至鲇鱼口航道按

Ⅱ级航道整治，进一步提升航道的运输能力。

n 高速公路规划
新建汨罗经沅江至常德高速、杭瑞-汨常高速联

络线、监利经华容至汨罗高速公路。

n 国省干道及干线公路规划
改线S313镇区段、新建S218南大河大桥、改

扩建S217河坝至南大膳段、提质改造Y701。

n 旅游路
五门闸至漉湖合兴洲旅游公路、草尾河两岸沿

河一级防洪大堤堤顶道路提质改造为带旅游公

路性质的三级公路。

国土空间开发：南大膳镇综合交通规划



n 综合交通枢纽规划
u 高速互通：新建1处汨常-杭瑞高速互通。

u 客运枢纽：改建现状南大客运站。

u 货运枢纽：规划远期新建1处客货邮一体化

站场，建议选址在牛洲村乐漉线南侧，南大

河路西侧地块。

u 水运枢纽：规划新建南大膳镇2000吨级港口，

货运作业区规划占地面积45.96公顷，共8个

泊位，新建锚地水域面积7.2公顷。

u 城乡首末站：规划新建5个城乡首末站，供

车辆掉头、停放及乘客候车功能。

国土空间开发：南大膳镇综合交通规划



国土空间开发：漉湖芦苇场综合交通规划

n 水运规划
规划“十四五”期间沅水常德至鲇鱼口航道按Ⅱ级航道整治、改

建大通湖五门闸至煤炭湾航道。

n 高速公路
新建汨罗经沅江至常德高速（益阳段）、监利(湘粤界)经华容至汨

罗高速公路

n 国省干道及干线公路规划
新建S313漉湖特大桥（含接线工程）、新建S507漉湖特大桥至茶

盘洲公路，改善场域东西向交通联系。

n 综合交通枢纽
u 高速互通：新建汨常高速与S507高速互通。

u 货运枢纽：新建漉湖物流中心。

u 水运枢纽：新建沅江港区漉湖港点，漉湖航道处工作码头、下

塞湖旅游码头。



规划保留现状水厂，改扩建堵堤水厂，水源统

一接黄茅洲镇规划新建的大通湖垸自来水厂，

落实农村饮用水一体化工程建设。

规划保留镇区两处污水处理站，新建双学垸产

业园污水处理厂。规划有条件的村组建设小型

污水处理设施，部分村组采用四池净化系统+人

工湿地模式进行收集和处理，从根本上消除农

村生活污水乱排现象。

规划扩容现状110KV变电站、改建沅江东-南大

的110KV高压线、改线镇区35KV高压线南漉

线、南灵线、南茶线。规划南大膳变电站专变

10KV出线，供双学垸产业园专用。

国土空间开发：南大膳镇基础设施配套



规划至2035年，镇政府驻地实现5G基站覆盖率

达100%，村庄实现移动通信、光纤普及率达

100%。

规划保留现有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天然气储配

站。规划至2035年，镇域瓶装液化石油气气化

率为15%，天然气气化率80%。

规划保留现有2处垃圾中转站，各村配套建设垃

圾分类回点及无害化处理站点，生活垃圾经垃

圾中转站运至草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国土空间开发：南大膳镇基础设施配套



n 公共管理设施规划
规划新建南大膳镇镇政府、南大膳镇派出所及

交警队，规划对南大膳镇各村部功能进行完善

提升，各村警务室与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党

群服务中心等合署办公、同步建设。

n 公共教育设施规划
规划至2035年，保留幼儿园3所（腾飞幼儿园、

南大中心幼儿园、阳光宝贝幼儿园二幼），撤

并幼儿园2所（阳光宝贝幼儿园二幼、堵堤幼儿

园）。保留小学5所（石剅小学、中心小学、学

校坪小学、小波学校），撤并小学2所（南京小

学、北大小学）。转变学校2所（北大学校由九

年一贯制学校转变为完全小学、沅江市第四中

学由完全中学转变为初级中学），保留九年一

贯制学校1所（小波学校）。

国土空间开发：南大膳镇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n 文化体育设施
规划在新建镇政府内新增1处综合文化中心，配

置健身器材，着力提升小城镇品质。新建4处街

头公园，沿大寨渠新建休闲步道。各村结合村

庄综合服务平台设置不少于1处文化活动站。

n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
规划保留沅江市第五医院，远景考虑对南大膳

镇医院进行整体搬迁，搬迁后原医院及住院部

结合康复路北侧闲置学校，作为康养结合疗养

院。其他各行政村保留调整现状卫生室。

n 社会福利设施
规划保留南大膳镇敬老院，远期改扩建。规划

南大膳镇全镇域实行公墓制度，新增3处农村公

益性公墓。

国土空间开发：南大膳镇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规划南大膳镇域一般的建筑需按Ⅵ度设防；生

命线工程、行政机关以及关键的生产用房应按

Ⅶ度标准设防。

规划大通湖流域均采用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设

防，排涝标准镇政府驻地达到10年一遇24小时

暴雨1日排干,农村达到10年一遇3日暴雨3日末

排干。

规划新增一处二级消防站，距乐漉线100

米，距新南大道150米，负责本镇同时服

务于临近乡镇的消防任务，保障消防安全。

国土空间开发：南大膳镇公共安全设施配套



国土空间开发：漉湖芦苇场基础设施配套
n 通信工程
规划至2035年，镇政府驻地实现5G基站覆盖率达100%，村庄实

现移动通信、光纤普及率达100%。

n 燃气工程
规划保留场域武岗洲社区复兴渠东侧的液化气直销店。规划远期瓶

装液化石油气气化率为20%，天然气气化率70%。

n 环卫工程
规划保留现有1处垃圾中转站，各村配套建设垃圾分类回点及无害

化处理站点，生活垃圾经垃圾中转站运至草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n 邮政物流
规划保留镇政府驻地邮政所，加快营业网点建设，在社区村建设邮

政代办网点。



国土空间开发：漉湖芦苇场基础设施配套

规划保留现状水厂，水源统一接黄茅洲镇规划新建的大通湖垸自来

水厂，落实农村饮用水一体化工程建设。

规划新建2处污水处理站。规划有条件的村组建设小型污水处理

施，部分村组采用四池净化系统+人工湿地模式进行收集和处理

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生活污水乱排现象。

规划漉湖芦苇场电源接南大膳镇110KV变电站，保留110KV柴南

线、35KV南漉线。



n 公共管理设施规划
规划对漉湖芦苇场湿地保护事务中心进行保留与修缮，保留其他配

套设施。

n 公共教育设施规划
规划至2035年，保留调整幼儿园1所（漉湖中心），保留调整1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漉湖学校）。

n 文化体育设施
各社区与综合服务中心共建设置文化活动室，结合图书室、活动中

心布置，满足人民基本需求。

n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
规划保留漉湖芦苇场现状中心卫生院，并进行扩建，增加中心卫生

院的建筑层数，满足场域居民的日常需求。

n 社会福利设施
规划保留位于漉湖社区的漉湖敬老院，扩建现状漉湖芦苇场农村公

益性墓地。

国土空间开发：漉湖芦苇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规划场域一般的建筑需按Ⅵ度设防；生命线工程、行政机关以及关

键的生产用房应按Ⅶ度标准设防。规划S313、S507作为避震疏散

道路。

大通湖流域均采用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设防，排涝标准镇政府驻

地达到10年一遇24小时暴雨1日排干,农村达到10年一遇3日暴雨3

日末排干。

规划保留现状消防站，消防水源以市政消防供水系统为主。

国土空间开发：漉湖芦苇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n 国土综合整治——农用地整理
u 高标准农田建设：按照水源条件优良，集中成片的原则，南大膳

镇选取1956.46公顷耕地，漉湖芦苇场选取194.00公顷耕地作为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备选范围。

u 耕地提质改造：规划南大膳镇至2035年旱改水面积共54.86公顷。

u 实施耕地恢复：规划南大膳镇实施可恢复为耕地的土地 360.17公

顷，漉湖芦苇场实施耕地恢复36.63公顷。

u 开发宜耕后备资源：规划南大膳镇可土地开发面积110.51公顷，

漉湖芦苇场土地开发面积79.13公顷，规划通过有序安排后备资源

开垦为耕地，补充可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

国土空间整治修复



n 国土综合整治——建设用地整理
u 可整理建设用地：考虑对村庄老旧危房及空心房用地进行整理，

挖掘土地整理潜力，用于村庄公共服务及市政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南大膳镇整理得到可用于村庄设施建设用地3.20公顷，漉湖芦苇

场整理得到可用于村庄设施建设用地0.14公顷。

u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安排：南大膳镇本次规划划定增减挂钩用地面

积共1.69公顷，漉湖芦苇场本次规划划定增减挂钩用地面积共

1.01公顷。

国土空间整治修复



n 生态保护修复
u 南大膳北堤-草尾河下游沿岸生态修复工程：南大膳北堤-草尾河下

游沿岸管涌为地质灾害低易发区，规划对沿岸实施生态修复工程，

增强堤防的自然稳定性和减少水流对堤防的直接冲刷。

u 报废水闸封堵工程：南大膳镇现有4处老旧水闸老化严重不具备挡

潮功能，影响行洪排涝，规划对其进行封堵，消除安全隐患。

u 沟渠整治工程：规划对黄南灌区南大及漉湖区域进行整治。

u 大通湖流域稻虾尾水治理工程

u 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工程

u 南大河、大寨渠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u 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湿地芦苇资源综合利用工程

u 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沅江）湿地生态保护能力建设工程

u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u 生态廊道建设工程

国土空间整治修复



n 传导明确相关约束 ： 传导下达各村耕地保护目

标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 生态保护红 线

控制面积 、 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等约束性指标，

在村庄规划中落实。

n  引导乡村建设发展：鼓励构建乡村社区生活圈，

统筹布局满足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生产需求的

各类服务要求。

村庄规划指引——南大膳镇
行政区域 耕地保护目标

（亩）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亩）
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公顷）
村庄建设用地

（公顷）
南大社区 29.91 0.00 52.92 0.00 0.00 

北大市村 6176.14 6019.82 0.00 0.72 52.26

大东口村 6298.87 5599.40 0.00 0.00 52.22 

东堤村 8422.07 7583.08 1.00 0.00 94.76 

合利红村 4670.35 4101.17 0.00 0.00 55.01 

华丰垸村 6141.51 5027.42 0.00 0.00 53.90 

华胜村 6703.20 5660.30 0.18 0.00 53.94 

灵官嘴村 4866.83 3719.35 0.00 0.00 48.99 

南大河村 6033.43 5319.87 29.63 0.00 72.86 

南大渔村 967.62 412.89 1.69 17.48 38.07 

南丰垸村 7105.22 6228.07 0.52 0.00 62.12 

南京垸村 5250.82 4434.93 0.00 0.00 46.85 

南渔口村 5896.52 5515.37 0.20 0.00 50.65 

牛洲村 7462.09 5901.92 43.65 0.00 59.36 

三新村 4816.93 4612.30 0.00 0.00 58.90 

石东港村 10970.80 10061.46 0.66 0.00 80.96 

双螺村 9397.54 7549.98 0.00 0.00 67.55 

同丰垸村 13319.55 11964.17 0.00 0.00 81.49 

西福垸村 6423.99 5206.51 12.70 0.00 48.90 

小康村 11507.60 9597.14 0.27 0.00 77.11 

义南村 5998.50 4519.31 9.97 0.00 45.16 

众兴村 7677.25 6495.12 0.25 0.00 48.09 

总计 146136.75 125529.58 153.64 18.20 1249.15



n 传导明确相关约束 ： 传导下达各村耕地保护目

标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 生态保护红 线

控制面积 、 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等约束性指标，

在村庄规划中落实。

n  引导乡村建设发展：鼓励构建乡村社区生活圈，

统筹布局满足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生产需求的

各类服务要求。

村庄规划指引——漉湖芦苇场
行政区域(合

并) 行政区域 耕地保护
目标（亩）

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

（亩）

城镇开发
边界规模
（公顷）

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公

顷）

村庄建
设用地

（公顷）

武岗洲社区
兴隆管区 80.60 31.52 3.96 0.00

32.23
武岗洲管区 453.98 419.44 0.00 0.00

合兴洲管区 合兴洲管区 764.70 651.13 0.00 0.00 17.28

柴下洲社区
屈家潭管区 331.22 268.20 1.79 0.00

40.87
柴下洲管区 604.46 395.58 41.50 0.00

漉湖社区
东湖脑管区 523.00 462.83 4.04 0.00

18.00
下塞湖管区 260.34 238.80 0.00 0.00

渔业管社区 渔业管区 106.56 79.41 0.00 0.00 13.16

漉湖芦苇场直
属

漉湖芦苇场
直属 0.00 0.00 0.00 28496.67 35.00

合并 3124.85 2546.92 51.29 28496.67 156.54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南大膳镇

南大膳镇镇政府驻地范围线北至义南

村，南至牛洲村，西至西福垸村，东

至义南村。总面积为142.30公顷，

包含城镇开发边界120.92公顷。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南大膳镇

镇区范围内未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120.92公顷，均已纳入乡镇政府驻地规划范围。规划范围内无历史文

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故本次规划不涉及城市紫线。 规划范围内涉及城市黄线、城市绿线、城市蓝线的控制，均为强制性内容。必

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管控。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南大膳镇

u 城镇建设用地

• 规划居住用地面积58.33公顷，占建设用地44.77%。

• 规划机关团体用地共4.64公顷，教育用地7.83公顷，医疗卫生用地2.51公顷。

• 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14.71公顷，占建设用地的11.29%

• 规划工矿用地面积2.69公顷，占建设用地2.06%。

• 规划仓储用地面积9.67公顷，占建设用地7.42%。

• 规划交通运输用地面积15.91公顷，占建设用地的12.21%。

• 规划公用设施用地总面积2.03公顷，其中供水用地0.29公顷，排水用地0.33公

顷，供电用地0.39公顷，供燃气用地0.82公顷，消防用地0.20公顷。

• 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总面积2.85公顷，占建设用地的2.18%。

• 规划留白用地总面积1.17公顷,占建设用地的0.90%。

规划按照上位规划
要求提出驻地规划
范围的主导功能。
根据城乡统筹原则，
衔接开发建设需求，
明确开发边界范围
用地发展方向和空
间布局。

u 村庄建设用地

• 规划居住用地面积0.7公顷，占建设用地的0.55%。

• 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0.05公顷，占建设用地的0.04%。

• 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总面积0.87公顷，占建设用地的0.66%。

u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 规划区域基础设施用地面积4.4公顷，占建设用地的3.38%。

u 其他建设用地

• 规划区域基础设施用地面积0.06公顷，占建设用地的0.05%。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南大膳镇

形成“四横四纵”的干路系统。“四横“：沿河路、书院路、新南大道、乐漉线。“四纵”：金牛路、北大路、南大河路、

文化路。

n 道路交通规划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漉湖芦苇场

48.30公顷，

47.25公顷。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漉湖芦苇场
n 用地布局
居住用地：面积11公顷，占场部建设用地

22.7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为1.89公顷，

占总建设用地的4.00%。其中机关团体用地

1.59公顷；医疗卫生用地面积0.30公顷。

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8.8公顷，占场部建

设用地18.22%。

工矿用地：面积为19.01公顷，占场部建设

用地39.36%。

物流仓储总用地：面积为3.55公顷，占场部

建设用地的7.35%。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1.84公顷，占场部建设

用地3.81%。

公用设施用地：总面积0.23公顷，占场部建

设用地0.48％。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总面积0.92公顷，占

场部建设用地1.9％。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漉湖芦苇场

漉湖芦苇场镇政府驻地范围内综合划定绿线0.92公顷、黄线

0.23公顷、蓝线1.56公顷。

形成“一横一纵”的干路系统。“一横“为贸易路，“一

纵为发展路（S313）”



规划实施保障

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

城镇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必须严

格执行，凡是违反规划的行为都

要严肃追究责任。凡不符合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进行建设的，一律

按违法处理。

推进公众参与的法制化和制度化。

让公众通过法定的程序和渠道有

效地参与规划实施的决策和监督。

加强对总体规划的宣传，将公众

参与引入规划编制和管理的各个

阶段。

内 
容

内 
容

内 
容

内 
容

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

抓共管的城镇工作格局。加快培

养建设懂规划、会管理的干部队

伍,组织(人事)部门要制定人才培

训规划，培养城乡规划建设管理

人才。

按照总体规划确定的发展时序，

确定城镇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逐

步推进老镇区改造和新区建设，

强化不同阶段城镇总体结构、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衔接，保证

城镇空间的有序生长。

严格规划
实施监管1

强化城镇
工作领导2 切实落实

公众参与3

统筹安排
建设时序4


